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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家庭暴力性侵害及性剝削防治委員會 
第十屆第 1次委員會 

會議紀錄 
 

壹、時間：110年 3月 26日（星期五）下午 2:00  

貳、地點：本市衛生社福大樓 7樓第一會議室 

參、主持人：張處長柔代             紀錄：張韶霖 

肆、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略)。 

主席裁示：本案已配合辦理，同意解除列管。 

 

二、各局處工作報告：如附件。 

 

                         

    (一)第 14頁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少年家庭服務中，目睹暴力兒童

創傷需要資源盡早介入處理，但在社會處報告，服務方式是

僅有社工訪視，及轉介教育處服務提供追蹤輔導；另資料中

提及因諮商費有限，故初期有進行服務人次之控管，是否會

限縮個案使用權益？。 

    (二)第 4頁兒少保護案件處理情形中，依兒保開案量 447人次，

脆弱家庭派案量只有 254人次，請問脆弱家庭派案量為何低

於兒少保護案件？ 

 

     社會處回應: 

    (一)委託方案中編列心理諮商費供使用，若費用不足則會由本府 

與委外單位進行協調，補充其不足之處。 

    (二)以往需要造冊發文給教育處，現保護資訊系統已經修正，改

由系統轉介給教育處，再由教育處轉介給學校，學校再進行

黃貞容委員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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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覆，故資料會於系統產出。 

    (三)有關兒少保護及脆弱家庭案件中，因社安網中脆弱家庭是由

高風險家庭轉型，以致該類型案件會在兒少保護案件中兩者

光譜間游移。只要兒少身上有傷，即使是一次性管教，也會

先篩派至兒少保護案件進行調查，故在通報案件量則會較

高。此情形也並非只在本市出現，其他縣市也有發生，會再

由中央進行開會討論。 

     

 

 

(一)第 4頁派案量應不等於開案數，想知道開案狀況如何？ 

(二)第 11頁受暴婦女及隨行子女緊急安置數，社工提供處遇服 

    務對於個案具有安定性與轉折點，故想知道社工服務情形為 

    何，建議在表格中新增有關服務內容。 

(三)第 13頁有關 108年研習訓練辦理 24場次，109年 30場次，

詢問在此方案中需要接受的訓練內容為何？ 

(四)第 17頁建議可將社工提供的服務項目新增於表格中呈現。 

(五)第 18頁性侵害加害人裁罰案件，109年陸續開罰，但未再

統計裁罰案件後續執行情形如何？及因違反哪一條法規進

行裁罰？ 

(六)第 23頁專業訓練場次，人次約 10人左右，是否僅針對會內

人員進行訓練而未對外開放？ 

 

主席回應： 

針對委員所提資料統計增加部分與補充說明，請業務單位在

下次會議進行修正。 

 

社會處回應： 

(一)有關訓練場次部分，不論是參加本處辦理或單位自辦，及參

加中央其他場次數據皆會納入計算。 

鍾佩怡委員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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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23頁專業訓練場次中，109年所辦之訓練課程是針對一

線社工員，其他場次部分則會視課程類型開放給科內同仁參

加。 

 

主席回應： 

在專業教育訓練中，市府對於民間社福單位或委託方案單位

協助很多，若委員有認識好的團隊歡迎與本府合作，彼此在

社會福利工作中相互成長與學習。 

 

 

 

(一)第 4頁有關校園性騷擾及派案部分，性平法為雙軌通報，又

兒少保護案件處理層面較深，建議校園通報案件是否回歸教

育處優先，而社會處與教育處又是如何分工？ 

(二)第 6頁因應家暴法修法，理論上警政、衛政、民政、行政及

勞政等單位需各司其職，惟本次報告中僅有警政、衛政、社

政及教育四個單位呈現資料。並對於家暴被害人就業服務資

訊相對偏少，想了解勞工處對於家暴被害人所提供服務為何 

  ？  

(三)另家暴未成年施暴者數字攀升，卻未有兩造基本資料進行分

析。 

 

主席回應： 

(一)有關家暴與性侵害防治工作，請各局處提供相關業務資料，

並於下次會議中呈現。 

(二)有關兩造雙方基本資料部分，請業務單位於會後針對哪些項

目可以進行呈現，若為例行性東西則不一定會在資料上詳盡 

，請同仁研擬其他方式產出符合委員期待的資料。 

 

 

吳淑美委員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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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處回應： 

有關校園性騷擾，學校會依性平事件進行處理，倘需做性平

通報，須至關懷 E起來網站進行通報並取得案號，才能立案 

。即使通報進案後，亦會經由篩派案中心與校方聯繫，並由

學校依性平行政程序，召開性平會議，直接輔導。 

 

 

  (一)第 30頁受理家庭暴力案件數及協助聲請保護令案件數中，

於法律端大部分皆為警察局協助，請問兩者數據為何會有差

距？ 

    (二)處理違反保護令案件數及違反家庭暴力罪（移送／函送） 

第 4季數據兩者有落差，請說明。 

 

    警察局回應: 

(一)受理家庭暴力案件通報若為疑似家庭暴力，就會進行家庭暴

力通報，惟實際警方到場處理後，並非通報案件全為家庭暴

力案件，故數據有所差別。 

(二)違反保護令數據部分會後經確認再行回覆委員。 

 

 

 

(一)有關性侵害加害人，想了解其危險程度（如有指標可分為

低、中、高區別）。 

(二)在列管加害人實施電子監控，人數多少？若行方不明查緝中

人數多少？  

 

主席回應： 

請警察局於下次會議中提供相關資料呈現。 

 

 

鍾佩怡委員提問： 

高敏俐委員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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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頁第 3點，因學校教師對通報型態認定不一致，想知

道針對調查結果不同是否會做列管？有無發生初通報事由

與調查結果不一樣的情形發生，案件數是多少？ 

  

教育處回應： 

有關案件通報，會請學校老師於行政流程上反覆確認，另

案件原通報情形與最後結果不一致之案數，需在會後與性

平承辦人再做確認，並於下次會議資料說明。 

 

 

 

第 37頁未見列舉性侵害加害人未完成處遇之原因，可參照

家暴加害人執行各項處遇計畫情形項目整理，以了解轄內

加害人處遇狀況如何。 

 

衛生局回應： 

依委員建議於下次會議報告說明。 

 

 

     

(一)有關專題報告中相對人特性分析，自殺行為有時會是一種權

控用來威嚇，必須教導被害人如何去做預防與因應。 

(二)有關第一次進案即解列之原因係因被害人情緒不穩，須了解

TIPVDA量表並非是問卷，而為一專業評估。當社工進行專

業施測時，需先評估被害人當下情緒行為，是否適合施測。

可考量不受限中央要求各縣市施測率達 90%目標值，並在量

表中加註原因，如當事人因精神狀況不穩、酒醉而無法進行

施測等因素，並請後續接案夥伴再行評估。 

束義正委員提問： 

鍾佩怡委員提問： 

吳淑美委員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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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說明 1因復合又再發生衝突進案，應要了解復合關係中如何

安全，及需要注意的因素，重新檢視彼此互動情形。 

(四)說明 2須了解其 TIPVDA量表之通報舊案歷史脈絡，是屬靜

態或動態，若為動態則是經常再發生，需特別注意。 

 

社會處回應： 

(一)針對填列 TIPVDA量表將針對情境部份再做教育訓練。 

(二)相對人經常利用自殺手段作為權控，會於家暴高危會議中邀

請專家學者提點分享經驗。 

 

 

    

(一)年齡及國籍別可參考本市各類人口族群比例，再依公式去計

算發生率，在數據中有無特殊情形發生？可在日後針對各人

口族群進行不同宣導走向。 

(二)有關相對人特性分析部分僅有列出類型，缺乏對族群的分析

交叉比對，期待可透過統計數據呈現，對不同族群進行加強

宣導。 

 

 

 

相對人應也具共病問題，並非僅有單一類型發生，可能合併

精神、酗酒等問題，若要做到精闢分析恐有難度。 

柒、提案討論：無 

捌、臨時動議：無 

玖、主席綜合裁示： 

   謝謝委員提供寶貴建議，今天會議中所提意見會後請社會處

再進行研擬，在未來本會也持續接受委員及各單位提供交流

與學習，達到預防成效，謝謝委員與夥伴蒞臨。 

   拾、散會：110年 3月 26日 15 時 30分     

束義正委員回應： 

林正修委員回應： 


